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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轉知有關衛生局辦理衛生福利部112-113年度「15-30歲年
輕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112年 7月 31日新北衛心字第

1121477757號函辦理。
二、鑑於年輕族群自殺死亡率逐年上升，衛生福利部為促進其

心理健康，協助調適心理壓力與負面情緒，提供所需之心
理支持服務，自112年8月至113年7月辦理旨揭方案，15-30
歲年輕族群可至本市指定執行機構，補助心理諮商費用每
人每次新臺幣1,600元，每人以3次服務、新臺幣4,800元
為上限（計畫書如附件1）。

三、如發掘符合資格之高風險學生，請踴躍轉介，後續由本市
執行機構提供相關心理諮商服務（轉介須知、轉介單如附
件2、3）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
副本：新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(含附件)電 子 公 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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